112年新住民學生媒體體驗營 報名簡章
一、活動目標
    為尊重多元文化、打造友善環境、並落實屏東縣新住民族群的媒體近用權，本計畫將透由媒體觀摩及實作，包含新聞採訪、配音及新聞播報技巧、主播體驗等項目並結合新媒體時代下普遍以手機作為紀錄工具的風潮，規劃設計系列課程，提升屏東縣內新二代學子的媒體素養，訓練其口語表達和自信，進而培育屏東縣新住民媒體人才。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執行單位：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三、活動時間及地點

1.課程時間：第一梯 (招收對象國小、國中班學生) 112年08月05日(六) 08:30-16:30
            第二梯 (招收對象國小、國中班學生) 112年08月12日(六) 08:30-16:30
            第三梯 (招收對象國中、高中班學生) 112年08月19日(六) 08:30-16:30
            第四梯 (招收對象國中、高中班學生) 112年08月26日(六) 08:30-16:30
2.課程地點：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市工業路10號)
四、活動內容
	時間 
	課程內容
	備註

	08:30-09:00
	報到/相見歡
	各堂課程時段均含5~10分鐘休息時間

	09:00-10:00
	媒體識讀－了解新聞製播
	

	10:00-11:00
	新聞動手拍－手機拍攝實務
	

	11:00-12:00
	新聞動手剪－影像剪輯教學
	

	12:00-13:00
	午餐/午休
	

	13:00-14:00
	聲音魔法師－學習配音技巧
	

	14:00~15:00
	主播養成術－新聞播報技巧及練習
	

	15:00~16:30
	我是主播－主播實戰體驗
	

	16:30-17:00
	頒發結業證書/賦歸
	


五、參加資格
1. 屏東縣國小四到六年級、國中及高中生，父或母具新住民身分、經由學校推薦之新住民
   學生。 

2. 每梯次名額限制 6 名，額滿為止
六、報名方式

1.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每梯次前3日截止(或額滿為止)
2.活動為一系列學習課程，為完整課程連貫性，出席全套課程並完成主播台播報新聞體驗之學員，將於結訓後頒發學習證書。

3.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後傳真至(08) 721-6771或Email至mia.li@kscatv.kbro.com.tw
報名者請以電話確認。
※4.報名者須附肖像授權同意書一份及新住民父或母之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一份，方為報名
   完成。

5.活動諮詢專線：(08)721 4567  分機811李小姐
112年新住民學童媒體體驗營 報名表
	學員基本資料

	學員姓名
	
	性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年級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飲食需求
	○葷 ○素

	聯絡電話
	
	E-mail
	(請務必填寫)

	通訊地址
	

	參加梯次
	□(國小國中班)08月05日(六)  □(國小國中班)08月12日(六)  
□(國中高中班)08月19日(六)  □(國中高中班)08月26日(六)  

	家長姓名
	
	家長手機
	

	活動訊息來源
	○字幕廣告 ○電視新聞 ○FB宣傳 ○親友介紹 ○學校推薦 ○其他          

	活動相關規定(為維護權益，請詳讀並簽名確認)

	1. 感謝您的報名，開課前一週將以電話通知報到時間。
2. 每梯次每日活動時間為08:30-16:30，活動地點為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市工業路10號)。

3. 學員於活動期間應確實遵守相關活動規定。

4. 為維護課程學習效益，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內容調整及授課講師異動之權利。授課講師視當日實際安排為主。
5. 本活動不包含學員接送服務。

6. 活動期間，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災(如颱風/豪大雨/地震等)，均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發布之停班停課公告辦理停課事宜，主辦單位將不另行電話通知。如主辦單位為求活動的完整性，將另行公告活動補辦之時間。
7. 主辦單位於本活動授課期間所拍攝學員之照片與影片，相關智慧財產權為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得基於日後宣傳及成果發表目的使用。
8. 因應疫情，請自行準備並全程配戴口罩上課。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簽章：                日期：              


客服電話：(08)721 4567  811李小姐(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請將報名表傳真: (08) 721-6771或Email至mia.li@kscatv.kbro.com.tw，回傳後請來電確認
肖像授權同意書
    本人                 （下稱甲方）同意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乙方）為辦理之「新住民學童媒體體驗營」相關事宜 (以下簡稱本活動)使用本人之肖像，茲約明條款如下：
1、 甲方同意乙方得就執行本活動目的範圍內，無償授權乙方得拍攝、修改、編輯、分享及使用其個人肖像（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以下簡稱肖像）並於乙方之官方網站、刊物、平面、電子及其他各類媒體等進行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或)公開發表，且無須再通知或取得甲方同意；但乙方於公開發表時須注意甲方個人形象，且不得發表於非正當管道，否則甲方得立即終止乙方使用其肖像權。
2、 本同意書經甲方簽署時起生效。 

此致
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　　　　　　　　　　　　　
身份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連絡地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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